
湯葵珊 
林黄白 
翰孔函 
元昭 會

宗林俊 
平 
光 

交

街海上演開班色星1%雙漫

報公漢

際 
朱 
昌 

計 
黃
昂
港 

伍
嵩
 
陳
退
堯

董
事
員
噂
輔
基
方
守
祥
林
立
黑
魔
鳩
奪
邮
維
廉
 

吳
綴
楫 
曹
麗
培 
馬
大
諄 
蕭
憲
章 
陸
次
根 

!$二
珠 

林
伯
旋 
關
紹
曾 
吳
光
照
：
黄
柳
柏
，唐
奕
利 
楊
貴
恒 

周
寶
山 
林
太
谷 
黃
洪
輝 
龔
観
時 
黄
宗
浜 
林
挺
公 

吳 
謙 
楊
仲
海 
陳
洪
添 
黃
梅
部
，
曾
桂
芳

86崇
頴 

蔣
元
理 
蔡
春
柏
局
"
奕 
廖
磐
石
、且
重
 
余
則
平 

李
者
三 
蔡
錦
棠 
高
利
 
m
 
明 
田
樹
如 
何 II  

爲
存
陳 
政 

民 
丘
海
疇 
梁 
晚
，
梁
雨
装 
黃
寄
生 

蘇
，
郁 
廖
烈
績 
朱
金
裘 
^
義
干 
郎
炳
植 
李
洵
南 

李
聖
世 
廖
柏
良 
隙
卓
元 
林
若
愚 
少 
峯 
覇
心
喜 

黃
紀
杰 
趙
樂
燦 
朱
俊
裘 
高
練
 

Si

昶
初

■▲
勤
捐
隊

駐
字
隊0
譚
舜
興 
隊
員
伍
義
干
吳
連
黄
拿
堯
黃
照
立
李
者
三 

婁
字
隊0
陳 8
宗 
陵
員
朱
去
非
李
世
璿
林
立
棠
林
佐
然
李
盛 

埠
字
隊
。
鄭
維
謙 
隊
員
吳
縄
楫
李
萌
減 *
板
湯
百
福
黃
伯
献 

華
字
隊
。
陳
述
南 
隊
員.方
暢
民
吳
自
立
葡
漢
趙
屛
珊
黃
伯*
.
 

僑
字
隊0
黃
昂
湛 
隊
自
李
梓
良
葉
求
欽
蒋
逸
等
關
崇
頴
吳
離 

駁
字
隊0
曾
石
泉 
隊
員
何 m
®
 廉
光
林
平
光
關
昭
曾
關
思
南

例
字
隊
。
馬
樞
俊 
隊
員
葉
劍
胆
孝
碧
鄺
修
福
林
立
晃
褫
昌
珠
一 

局
字
隊
。
朱 
昌 
除
員蘇郁林若愚曾桂芳曹輔基曹麗培 

(
一)
准
於
下
星 S
R

日
「即
十
四
號
」下
午
壹
点
鐘
勤
捐
隊
集
合 

中
華
會
舘
酌
量
分
途
出
發
募
捐

(
二)
依
議
案
毎
華
僑
額
捐
豊
元
以
上
毎
舖
戶
額
捐
二
元
以
上 

〔指
華
僑
無
論
何
種
營
業
在
市
席
取
有
雅
善
者
〕(
註
、此
辦
法
全 

加
各
琼
華
僑
團
体
業
已
施
行
非
本
局
特
創
也 

中
華
氏
國
十
弍
年
五
月
十
日
駐
雲
垣
華
僑
驳
例
自
啓

一

〔四
〕各
部
辦
事
細
則
由
各^

®

^

、

'
 

〔五
〕凡
會
議 
一
居
所
預
定
時
間
即
行
腫
會
遇
到
者 

對
於
前
已
表
决
熱
案
作
爲
默
認 

"

一，六
〕本
規
則
如
有
未
妥
善
施
短
留
十
大
以
上
提
出 

交
本
局
至
體
職
貫
會 *
表
决
修
正
之
；

J
 

.
〔七
〕本
規
則
自
公
布
日
實
行 
一

▲
本
局
職
員.

一'

本
院
由
唐
山
聘
到
全
班
名
角 

五
月
十
七
號(
即
禮
拜
四
晚)
七
點
開
演 

愛
情 
友 
弔
次
喜
 

妙
劇
夜
吊
耕
喜
 

女
旦 
蛇
王
蘇 
唯
一 
首
本 

蛇
王 
解
扮
男
裝
唱
生
喉

全 
班 

(
內) 
混
跡
靑
櫻 

(
附)
新 @
分
妙

客
、.1:>

拍 

落
力
演
 

易
笄
而
弁 

夫
妻
重
逢

賣
票
處
萬
 B
隆 
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九
十
二
號 
喊
線
詩
麼
一 
四
三 -

兩
方
代
表
不
得
帶
留
(
八)
晏
打
須
爲
中
人▼
。▲
駐
雲
埠
華
偽̂
:
局
通
吿 

(
以
上
地
名
但
譯
音 )

▲

緣 
起

、
沙
市
之
排
日
風

—
訊 
斜
龍
騎
曇

S

 奮

瞬

 
II 蔭

 

上
海
f
五
日
電
、湖
能
普
沙
市
城 
因
排
日
風«
 猶
以
虐
未
甚
毒
亲
辣
提
出
數
十
條
移
民
总
苛
例
使
該
例
成
立 

潮
。致
發
生
暴
動 
死
毒
數
人
？
傷
者
亦6
衆

IS
决

IB
诵
歌
港
逢
後
加
以
屛(
旁
手)
逐
殘
酷
陰
狠
務
求
音
極
洋 

據
各
消
息
傳
來
已 8
天
在
而
乙一B

方
甲
男 
港
改
速
五
洲
互
市
移
民
貿
易
何
國
獨
籠
自
外
同
是
趾 
方
顱h
同 

升
二
寿
L
中as

之
西
方
甲
部 
具
賦
禀
賢
愚
自
造
貴
賤
妄
分
就
讓
坎
人
自
賢
自
實
不
屑
交
通
華 

日
本
不
尤
將 *

一
條
欺
廢
除 
遂
發
人
則
始
移
拒
艶
零
人
來
次
可
也
胡
乂
徵
抽
我
人
頭
稅
准
我
來
此 

生
劇
烈
的
騷
擾 
湖
北
浄W
學
生
等 
强
迫
抵 
既
抽
稅
唯
來
而
又
施
以
蹴
踏
、、鞭
撻
，、驅
逐
：
賢
明
安
在
公
理 

制
日
本
。。上
日
噌
郵
船
大
匕
丸
曲
奇 
事
药
生 
情
讥
牛
鴻
岷
酷
得
載
堪
猶
思
反
抗
何
况
堂
堂
草
冑
遵
禮
守
法
辛 

#7

樱
片
丸
查
喜
商
姓
 
勤
食
力
俯
仰
無
愧
自
由
雖
失
血
氣
口
舌
尙
存
桎
梏
橫
加
事
死
不 

名
收
入
之
各
貨 
該
郵
船
蠶
高
升
離
旗
一
日
本 
辱
故
有
零
僑
駁
例
局Z
組
織
同
人
猥
承
各
界
委
託
分
責
任
事
夙 

炮
船
伏
鞄
號 "
柒
派
隊
登
陸"
故
此
次
暴
動 

夜
競
競
時
虞
不
逮
學
割
雖
賴
傑
才
扛
鼎
尤
憑
衆
力
所
望
吾
僑
人 

深
信
死
百
多
名 
傷
者
亦
鳳
衆 
交
直
獄
県
已 
人
知
身
同
釜
中
游
魚#
急
抽
薪
則
湯
沸
而
身
被
煎
熟
抱
危
心
而 

斷
旭
产
一̂

^

暫

叩

歸

謎

I1
  S
8

瓶
第
讒
盘
力
出
財
運
用
適
氏
外
交
保
國
體
圖
自
活
 

觸
絕 
而
己
下
落
內
何
船
客
亦
不
准
置
 
唯
吾
僑
群
起
其
作
是
賴
幷
列
簡
章
如
后 

•
反
對
英
人
領^5

租
界 

、▲
簡 
章 

(
以
下0
俱
代
長) 

▲
天
車
府
反
百
專
扌̂

^

二
%

名 
本
局
定
名
爲
駐
云
哥
化
華
僑
駁
例
局 

▲
天
津
附
近4
傳
單
分
派
"

(
三
宗
旨 
本
局
以
抗
爭
坎
國
會
現
時
提
出
之
中
國
移
民
苛
例 

天
津
十
六
日
電
。本
城
附
近
各 #
鄉 
現
已
發 

禽
宗
旨 

見
分
派
有
劇
烈
的
傳
單
、
請
求<
民
摩
邑
反
好
个
三)
地
助
奉
局
附
設
中
華
會
舘 

外
人
亥
 0

^

^

15一|I
i
I

 速
(
四)
籌
款 
由
本
局
設
策
向
全!

僑
籌
集
之 

外
人,
該
傳
單
說
及
外
人
委
員   

X
倉
姓
及 %
位
(
五 
職
倒 
本
局
設
正
副
局
。
各 
人
中
文
書
記
二
人
西
文
書 

一" 
指
出
其
圖
將
本
處
丿
前
德
租
费
與
英
國
云 

記一 
人
司
庫
貳
人
會
計 
一 人
核
數
二
人
交
際 
一 人
勸
捐
總
隊 

10 
查
德
國
之
土 

N6
或
殖
民
地
交8^

中
西
者 

0

一 
人
欧
員
若
干
人
宣
傳
部0
二
入
部
員
若
干
人
董
事
部
若 

，

鸿
之
T

鴻
用
5

邦
劳
残
曇
中
國
者
。

千A
以
上
各
職
員
均
當
義
務
不
承
薪
水 

乃
在
對
德
殴
宣
戦
時 
日
後
乃
由
彎
國
管
理

g  

i

甚
爲
悪
劣 
此
次
傳
單
Z
分
派
：£

無
責
任 

之
人
所
爲
：
而
不
得
以
匿
名
揭
帖
視
之
云

•
日
本
新
海
量
長
之
政
見

東
京
十
六
日
電 
海
軍
中
閣
財
部
彪M
a

己
正 

式
被
任
爲
日
本
海
軍
部
大
臣 
日
本
魂
麟
謁
鬼 

之
詢
以
政
薨
。財
部
宣
稱 
必
然
饕
依
從 

前
任
海
相
加
藤
之
一
政
策
而
行
，現
加
普
首
相 

8
財
部
彪
氏
稱 
必
蝎
断
能
力 
以
和
攀
盛
 

頓
條
：g
。，及
完
成
其
國
防
。今
等
報
紙
襄
委 

任
財
部
彪
氏
爲
海
邕
長
事- 
甚
蕊
詫
異 
*
廻 

溯
於
一
九
二
一
處
時 
其
曾
辭
退
海 s
副 1
之 

職
云

一

一 
带
一

(
六)
福
責 
(
二
正
局
。 
指
揮
本
局
一 
切
進
行
事
務 

(
二)
副
局O

 
襄
助
正
局(
一
如
正
局Q
有
事
缺
席
， 

由
副
局

C
D

传
行
職
値

(
三)
中
文
書
記 
掌
理 
切
來
往
中
文
文
件 

〔四)
西
文
書
記 
掌
理
一 
切
西
交
交
件 

(
五
〕司
庫
 

掌理本
局
財
政
支
四
凡
提
支
欺
項 

槪
由
銀
行
出
赤
由
正
副
局
。
司
庫
會
計
四
人 

之
三
人
簽
名
方
能
發
生
効
力

(
六)
會
一
計 
掌
理
一 
切
出
入
收
支
數
目 

(
七)
核 
數 
查
核 
一 切
収
支
數
目 

(
八)
交 
際 
掌
理
外
交
事
項

(
九)
動
捐
總
0

、
掌
理
勸
捐
事
務
每
日
捐
得
之
欺 

由
勤
捐
總0
舆
局G
會
計
同
往
存
貯
銀
行 

(
十)
宣
傳
部0
 

專
任
語
言
文
字
宣
傳 

(
十
一
，董
事
部 
凡
董
事
均
有
監
督
與
議
事
權 

(
十
二)
凡
提
支
欵
項
週

1L
十
元
以
上
須
得
職
員
會 

議
通
過
方
能
提
支

本
埠
新
聞
 

0
0

。
彭
福
梨
恐
難
挽
留
華
人
彭
福
榮(
讒 

音)
因
吸
烟
被
撥 
迭
誌
報
端 
吓
日
彭
所
瘫
之
一 

律
師 
求
衙
官
出
保
護
紙
再
行
提
審 
注官一丞一 

凡
出
保
II
紙
必
經
坎
喝
判
事
舗
‘汇僉
名
一*

一

(
十
一
一
一
一
本
局
捐
册
収
條
由
書
記
編
定
朦
數
交
勸
捐 

局
O

司
庫
勸
捐
總C
及
經
手
人

局
捐
一 

収
條

總"
 

簽
名

(
十 
)
奉
局
發
出
捐
册
通
月
杪
檢
査 
一 
次 

(
十
五)
進
支
數
旦 6
月
杪
淸
算
一
次 

(
十
六)
所
有
捐
欵
人
名
隨
時
登
報
表
揚

爲
有
效 
故
勒
令
彭 
i<1N
乘
他
皇
后
収
輪
囘
國.《七
會
議 
〔甲
、常
曹 
每
逢
星®

晚
八
點
鐘
開
一
集 

〔乙
〕臨
時
會 
於
必
要
時
由
局
O

隨
時
召
曹
議 

〔丙)
華
価
全
體
大
會
广
有
特
別
重
大
事
由
局
。

律
師
朿
手
無
策 
U

日
再
行
要
求 
若
仍
坏

許 
則
無
法
挽
留
六 

隨
時
會
議 

0
0
◎
抗
爭
苛
例
局
撲
柯
東
代
表
團
電
訊 

有
水
一
收
束 
〔
一
〕至
本
局
解
决
一 
切
事
務
収
束
時
所
存
欺
項
須 

召
集
全
體
華
僑
議
决
處
置
之 

《急
〕附
則 
〔
「)
凡
曾SB

時
如
有
發
言
不
關
本
間
者
主
席
得
隨 

時
阻
止
之

來
電
俗
悉 
所
献
訂
書
昼
   

M
 人
主
張
一 
部
担
一 

同
丁
特
别
委
員
會 
下
禮
拜
開
會
一
同
人
等
出 

席
代
表
一 
切
二
目
下
在
此
館
周
総
領
事
極
活
動 

8

但
需
欺
急 
請
滙
助 
代
表
團
叩

五
月
十
六
日

〔二
〕凡
提
議
案
以
過
半
數
贊
成
通
過
執
行
後
不
得 

翻案

〔三
〕凡
提
案
得 
一 人
以
上
附
議
方
能
交
出
討
論

奏
尊
I

之
誠
意 ^^6^

動
諫 
仍
奪
取
檯
上
各
物
，
騷
擾
有
數
句
鐘
之 

久
云
5A

交
通
部
長
入
賊
寨
爲
質 

北
京 T
六
日
電 
交
通
部
長
吳
毓
麟
及
楊
德(
譯 

音)
將
草 
得
致
府
之
允
准
前 

&•賊
寨
爲
質
押 

俾
將
外
人
俘
虜
釋
倣J•
但
是
日
接
到
臨
城
發 

來
消
息 
謂
欲
早
日
払
外
人
釋
放
事
。已<
 無 

望 .、因
盜
賊
再
將
俘
虜
深
務
入
山
中 
行
五
里 

甚
恐
俘
虜
在
新
施
方 
益
加
困
苦"
該.缠
是
荒 

野
隔
絶
之
區 
或
缺
乏
各
物 
不
足
以
安
處
云• 

▲
曹
琨
請
延
期
趨
擄 

北
京
十
五
日
電 
直
豫
鲁
三
省
巡
冊
使
曹
琨
將 

草
二
因
山
東
督
軍
田
中
玉
之
請
求
。
已
求
牝
京 

政
府
請
駐
京
之
公
使
團
延
長
期
限 
以
程
囘
被 

馬
賊
擄
去
之
外
人 
但
本
京
公
使
團
以
此
事
担 

買
甚III
要
已
分
向
具
政
府
講
示
辦
法 

聞
現
目
本
處
幷
，
討
論
僱
用
外
兵
為
護
衞
鉄
道 

或
其
他
職
位
之
問155

。北
京
政
府
預
料
因
此
或 

生
出
巨
大
之
國
際
糾
紛 
而
比
臨
城
附
近
之
刼 

案
尤 8
 

然
政
府
或
委
任
外
人
委
員
巡
行
各
鉄. 

道
。，以
戒
備
一 
切 
。防
免
再
發
生
大
刼
案 

▲
為
賊
之
虐
待
外
人
俘
擄 

天
津
十
五
日
電 
賊
寨
中
紀
律
甚
嚴 
要
各
俘 

虜
每
晨
於
四
点
半
起
身
食
中
國
餐
、及
做
些
少 

工
夫
一 
下
午
四
点
鐘
進
晚
膳
：
至
八
点
鐘
囘
床 

休
息 "
各
人
均
不
得
出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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